
附件2：  

    闽江学院法学院2025级数字法学创新实验班报名表
填表日期：  年  月   日



	姓名
	
	性别
	
	民族
	
	粘贴照片处

	身份证号
	
	籍贯
	
	

	现就读学院
	
	专业
	
	

	联系电话/QQ号
	
	学号
	
	

	高考所在地
	
	文科/理科
	
	毕业中学
	   省    市     中学

	高考总成绩及单科成绩
	总分
	语文
	数学
	外语
	综合或选考科目

	
	
	X/Y
	X/Y
	X/Y
	X/Y

	家庭成员
	称呼
	姓名
	政治面貌
	职称/职务
	供职单位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个人特长及个人爱好
	

	参选法学数字法学创新实验班的简要理由
	可另附

	个人简历

（自初中始）
	

	本人有无违法犯罪记录
	

	何时何地受过何种奖励或处分
	

	所在学院审核意见
	院领导签名：                    学院公章

	本人承诺
	我已按要求如实、准确地填写本报名表。若有弄虚作假、填写内容不属实的情况，我同意被取消录取资格或就读该实验班的资格。

                承诺人（填表人）：____________

        年    月     日


说明：1．高考科目语文、数学、外语成绩“X/Y”之“X”为实考分（原始分），“Y”为单科满分，如115/150；“综合或选考科目”填表时自行选择填写，删除不符的科目。2．在规定时间内提交报名表和佐证材料，电子版发送至邮箱421085460@qq.com，纸质表格和佐证材料提交到福万楼C615，表格须签署所在学院审核意见且加盖学院公章。

